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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2-021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由于历史渊源和地域关系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控股股

东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股

股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必不可

少的日常购销或劳务等关联交易。2022年 4 月 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 2021 年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和 2022 年度预计金额，同意公司与江能集团签订的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关联董事邹爱国先生、金江涛先生、刘珣先生、彭金柱先生、李春发

先生、张保泉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3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虞义华先生、余新培先生、徐光华先生对公司《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 2021 年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互利、

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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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司与所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合理、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

常开展。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同意公

司与江能集团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同意《关于日常关

联交易 2021年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计情况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江能集团应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0年执行情况

和2021年预计情况的议案》，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不超过528,731万元，

2021年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为486,417万元，控制在预计总额范围内。 

1.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分类执行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类别 关联人 
2021年预计金

额（不含税） 

2021年实际发

生额（不含税） 

采购煤炭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394  

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4,000  

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111 

小计 10,394 111 

销售煤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157,212 216,845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源发电厂 1,080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840 309 

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93,894 5,239 

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80 491 

小计 254,706 222,884 

采购电力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源发电厂 2,969  

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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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0 1,867 

小计 8,330 1,867 

转供电 

安源玻璃有限公司浮法玻璃厂 4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65 57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260 69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 113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67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0 2 

小计 1,084 241 

销售材料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186 139 

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20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350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6 317 

水城县小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34 

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 720  

贵州赣林矿业有限公司 7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5 12 

印度尼西亚朋古鲁煤矿 1,000 140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9 

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74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4 

小计 3,567 1,029  

采购焦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08,320 239,393 

小计 208,320 239,393 

采购材料 

物资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802 231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6  

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 0 10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7  

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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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915 318 

接受建筑、

安装工程 

劳务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000 2,191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6,900 12,355 

小计 9,900 14,546 

接受服务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840 991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17 173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5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41 136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285 

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405 380 

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70 141 

江西同济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友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小计 1,998 2,106  

接受融资租

赁服务 

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4,500  

小计 24,500 0 

融资租赁服

务利息支出 

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500 645 

小计 1,500 645  

提供服务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9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456 1837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7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970 1440 

贵州贵新煤业有限公司 40  

小计 3,517 3,277 

合计   528,731 486,417  

2.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原因分析 

2021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发生金额减少 42,314万元，主要差异原因如

下： 



 5 

（1）采购煤炭减少 10,283 万元，主要为江能集团和江投集团为履行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分别对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公司关闭退出及完成对外股权转让，不

再属于关联方，江投集团对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所致。 

（2）销售煤炭减少 31,822万元，一是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江西省投

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量及煤价上升增加 59,633 万元、111 万元；二是

减少向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煤炭 88,655 万元；三是江能集团对萍乡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源发电厂和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及完成

对外股权转让,上述两家公司无生产需求,减少销售煤炭 2,380万元；四是减少向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 531万元。 

（3）采购电力减少 6,463万元,一是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源发电厂

和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无电供应，减少采购电力 6,330万元；

二是减少向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电力 133万元。 

（4）转供电减少 843 万元，一是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

减少向其转供电 567 万元；二是分别减少向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中鼎国际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

司转供电 191万元、58万元、19万元、8万元。 

（5）销售材料减少 2,538 万元，一是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

出，无生产需求，减少向其销售材料 1,350 万元；二是减少向印度尼西亚朋古鲁

煤矿和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销售材料 860 万元和 720万元。 

（6）采购焦炭增加 31,073万元，主要由于市场变化，焦炭价格上升导致。 

（7）采购材料物质减少 597 万元，主要为向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少采购生产材料 571 万元、97 万元；增加

向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物质 77万元。 

（8）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增加 4,646 万元，主要为减少中鼎国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安装工程 809万元；增加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建筑安装

工程 5,455 万元。 

（9）接受融资租赁服务及融资租赁服务利息支出分别减少 24,500 万元和

855万元，主要为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租赁到期，公司未

与其续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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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提供服务减少 240 万元，一是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为江西赣能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物流转运等服务增加 470 万；二是向江能集团所属煤矿吨煤产

量减少等原因，减少 619万元。 

（三）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2 年，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仍将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必不可少的日常购销业务或劳务等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37,333万元。 

1.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类别 关联人 

2022年 

预计金额 

(不含税)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21年 

实际发生额

（不含税）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采购煤炭 
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111  0.04 

小计 0  111  

销售煤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30,000  38.53   216,845  39.96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309  0.06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4,640  0.78     5,239  0.97 

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491  0.09 

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27,000  4.52    

小计 261,640  222,884  

采购电力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   13.62      1,867   12.72 

小计 2,200  1,867  

转供电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60  1.79        57  1.89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70  2.09        69  2.28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4  3.41       113  3.72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  0.06         2  0.06 

小计 246  241  

销售材料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150  0.61       13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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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6  0.87       317  1.41 

水城县小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0.12        34  0.15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60  0.24        12  0.05 

印度尼西亚朋古鲁煤矿        200  0.81       140  0.62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9  0.08 

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100  0.40        74  0.33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5  1.76       294  1.31 

小计 1,191  1,029  

采购焦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50,000  53.90   239,393  56.77 

小计 25,000  239,393  

采购材料 

物资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51  0.01        231  0.05 

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         10  0.00        10  0.00 

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 
        80  0.02        77  0.02 

小计 141  318  

接受建筑、安

装工程劳务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00  0.38      2,191  0.41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12,500  2.15    12,355  2.34 

小计 14,700  14,546  

接受服务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900  1.96       991  2.38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170  0.37       173  0.41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  0.26        136  0.33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0  0.83       285  0.68 

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85  0.83       380  0.91 

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30  0.28       141  0.34 

小计 2,085  2,106  

提供服务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04  23.78     1,837  28.2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778  38.76     1,440  22.11 

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8  0.95    

江西省赣浙能源有限公司 213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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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67  5.12    

小计 5,130  3,277  

融资租赁服

务利息支出 
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45 0.92 

 小计 0  645  

合计   537,333  486,417  

2.关联交易类别说明 

（1）采购煤炭 

公司下属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附属企业采购煤炭。 

（2）销售煤炭 

公司下属企业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和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的附属用

煤、用气单位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萍乡

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等销售煤炭。 

（3）采购电力 

为确保公司所属煤矿的电力供应，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公司下属供电企业向

控股股东江能集团附属发电企业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等采购电力。 

（4）转供电 

公司下属供电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附属的用电单位江西丰矿集团有限

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等转供电

力。 

（5）销售材料 

根据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原则，公司下属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销售煤矿专用物资以及零部件、配件、耗材等生产所需部分材料。 

（6）采购焦炭 

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采购焦炭。 

（7）采购材料物资 

公司下属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采购材料及配品配件等。 

（8）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 



 9 

公司仍将继续接受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和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工程劳务及设计服务。 

（9）接受服务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包括土地、房屋、

建筑物和设备租赁、铁路专用线等运输服务、设备维修范围、通讯服务以及社区

服务等综合服务。 

(10)提供服务 

公司下属企业向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投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提供的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托管，土地、房屋、设备租赁和码头装卸、物流转运、

煤炭存储等服务。 

3.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上年实际执行差异原因分析 

2022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比 2021 年实际执行金额增加 50,916 万元，

主要差异原因如下： 

(1)预计减少采购煤炭 111 万元，主要为德镇乐矿煤业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煤

矿关闭退出，本年无采购计划。 

(2)预计增加销售煤炭 38,756万元，预计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江西省

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增加销售煤炭 13,155万元、27,000万元；预计向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减少销售煤炭 599 万元、

309煤万元；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已清算注销，减少销售煤炭 491万元。 

(3)预计增加向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电力 333万元。 

(4)预计增加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采购焦炭 10,607万元。 

(5)预计减少采购材料物质 177 万元，主要为向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

限公司减少采购煤矿机械设备、配件等。 

(6)预计增加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 154万元。 

(7)预计增加提供服务 1,853 万元，主要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向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赣浙能源有限公司、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增加提供码头装卸、物流转运、煤炭存储等服务，分别增加 1,338万元、213万

元、367 万元。 

(8)融资租赁服务利息支出减少 6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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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曾昭和；公司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丁公路 117号；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焦化和综合利用，电力生产、

供应、输变电，电气设备维修服务，化工、建材、汽车、机械的制造、加工、维

修服务，房地产开发，工业和民用建筑施工、安装、监理，建筑物装修，国内国

际贸易，矿山事故救援及救护培训，物业服务，系统内产权交易经纪业务，科学

研究，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系公司控股股东。 

2.关联方名称：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1,763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培南；注册地：江西省萍

乡市安源区昭萍东路 5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国内各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内商业批

发、零售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餐饮业、住宿业（仅限于下属机构经营），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的进出口业务，特种设备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能集团全资子

公司。 

3.关联方名称：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50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福保；注册地：江西省丰

城市上塘镇；经营范围：煤炭，煤炭综合利用，火力发电，光伏发电，新能源开

发及利用，人造水晶制品，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造纸包装，丝棉织品，冶炼，

竹木，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通信，塑料制品，建筑

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国内贸易、物流，医疗卫生，花卉苗木、养生养

老、餐饮，住宿，会务服务，安全技能培训，企业业务咨询与代理服务、房屋及

不动产租赁、设备维修及租赁，煤层气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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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名称：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72.73万元；法人代表：计爱启；公司法定住所：新

余市高新开发区赛维大道。经营范围: 采掘业；电力业；化工业；煤炭综合利用

业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电器产品、机械设备、黑色及有

色金属、配品配件、五金建材、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油脂、电线电缆、橡胶制

品、土产品及矿产品、通讯器材及配件销售；汽油、柴油（仅限英岗岭煤矿加油

站）零售；代办电信相关业务；餐饮、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5.关联方名称：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法人代表：黄承根；公司法定住所：江西省

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 117 号第 5 层（原江西煤炭大厦）；经营范围: 煤矿企业委

托管理；煤炭开采、洗选（凭许可证经营）；矿井安全生产技术咨询；工程技术

咨询；矿山工程；土建工程；土石方工程；机械设备安装工程；矿山专用机械设

备租赁（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6.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法定代表人：曹敏辉；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

东湖区右营街 77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

服务，住宿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物业服务评估，家政服务，

停车场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房租赁，餐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礼品花卉销售，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集贸市场管理服务，装卸

搬运，白蚁防治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柜

台、摊位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礼仪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洗车服务，餐饮器具集中消毒服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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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7.关联方名称：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866.935739万元；法定代表人：曹敏辉；注册地：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 1022号朝阳梅园 1#楼；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

售；实业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物业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8.关联方名称：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8,600 万元；法人代表：赵桂生；住所：南昌市高新开

发区高新二路 18 号；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隧道工程、钢结构工

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桥梁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专业承包，钻探冻结工

程施工承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维修（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起重机械），

工程设计与咨询、工程监理，煤炭采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测量、地质勘探，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国内外贸易、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总承包，科技开发、推广及应用，综合技术服务与咨询（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

可的凭证经营）。系江能集团控股子公司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

公司。 

9.关联方名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7,567.776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万波；注册地：江西

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199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

业务，水力发电，房地产开发经营，天然水收集与分配，电力设施承装、承修、

承试，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煤炭洗选，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

务，电气设备修理，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服务，物业管理，防洪除

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投集团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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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赣浙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余子兵；注册地：江西省南

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桂苑大道创业大厦 A 座 3 楼 49 室；经营范围：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配电网的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售电服务；综合能源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投集团控股子公

司。 

11.关联方名称：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60万元；法定代表人：罗卫华；注册地：江西省南昌

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23 号；经营范围：煤炭工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风景

园林工程、建材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冶金工程设计，并可以从事以上资质证书

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压力管道设计。 煤炭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矿山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煤炭、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城市规

划、矿产开发等咨询；造价咨询。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

试检测监测等）；城乡规划编制；工程测绘；固定资产节能评估。（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12.关联方名称：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麦华刚；注册地址江西丰城

市上塘镇建设大道；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焦炭及其附属产品（以上项目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除外）。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13.关联方名称：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万小洋；注册地址：丰城市上

塘镇环形路 248号；经营范围: 设计、加工、制造机电设备及配件（凭许可证经

营）；机电设备安装、维修；矿山机电设备及附属配件、金属材料、高压胶管、

液压密封件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城市道路及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

环保工程、矿山工程、石油化工工程设施维修、电力工程，交通设施工程、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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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建筑材料研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

丰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14.关联方名称：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422.27万元；法定代表人：游楠岭；注册地：江江西省

丰城洛市镇；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制砖）、发电、矿山工贸、林木、水电安装

（凭资质证书经营）、副食品、百货、日杂（除烟花爆竹）、住宿(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15.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马卓；注册地：江西省萍乡市

安源区昭萍东路文化广场商贸楼 310室；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有色金属、铁矿粉、煤炭销售，建筑、机电设备租赁，

机械设备安装、维修、保养，起重机械安装、维修、保养，新能源汽车销售、租

赁，汽车充电桩安装、运营、销售，玻璃及玻璃制品批发、零售，立体车库、中

央空调、电梯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控股子公司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6.关联方名称：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93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小林；注册地：江西省乐

平市乐港镇鸣西煤矿；经营范围：矿山基本建设，设备材料供应，矿山机械制造，

煤炭开采、洗选、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7.关联方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萍矿集团全资

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萍矿集团控

股子公司。 

18.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煤贵州矿业集

团有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城县小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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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印度尼西亚朋古鲁煤矿系江能集团控股子公司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能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江投集团，上述所列关联方均系

江能集团或江投集团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之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和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透明的市场原则,以合理的方

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为原则定价。除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要求采取政府定价

外，关联交易各项业务或服务的定价、收费标准和顺序为:有可适用的市场标准

价格，则按市场价格定价；有提供同等业务或服务的非关联交易价格，根据成本

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又无非关联交易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

定价的，则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如下： 

1.各项服务费用标准依据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在任何情况下,若

关联方同时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本协议所提及的服务,则安源煤业支付的该项服务

费用不应高于关联方向任何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2.购销合同按市价计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或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产品、材

料、燃料动力根据单笔购销合同，按市价计算。 

3.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一级资质，江西

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具备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公司所需的建筑安装

劳务通过招标比价的方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实施。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合理配置资

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有着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些关联交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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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在一系列协议、合同的框架内进行的，公司的合

法权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并将及时就新的关联交易内容与关联方重新签署相关协议。同时，随着消除同业

竞争措施的实施，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将逐步减少。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每月都持续发生，但每笔业务的金额大

小有不确定性，因此对2022年度内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

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市场和实际需求进行，目前签订的协议为原则性的框架协议，

具体协议待实际业务发生时再予以签订（框架协议中已明确金额的除外）。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3日 


